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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宁波国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宁波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波国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宁波析昶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浙江人欣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市小曹娥城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浙江环业科技有限公

司、宁波明州环境能源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国伟、李雄午、陈进钱、钟狄阳、潘双叶、吴曼、於静芬、金鑫会、洪艳苹、

鲍茴捷、林登、杨磊、韦平、卓毓科、朱世杰、林汉涛、严迪安、傅立珩、王晓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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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监理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监理及相关技术服务（以下称监理及相关服务）内容，包括现场

核查、网络巡检和运维评估等。 

本文件适用于： 

----建立或评估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监理工作能力； 

----为生态环境监管单位和监理服务组织在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监理服务提供依据，规范其服务行

为；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监理服务需方评价； 

——选择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监理单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212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 354  水污染源自动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  

HJ 355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  

HJ 477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求  

HJ 1286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1403  固定污染源废气一氧化碳和氯化氢 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HJ 1405  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口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监理单位 

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具备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监理服务提供能力，向生态环境监管单位提供监

理服务的单位。监理单位应独立于被监理单位。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监理 

对排污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线上数据管理，排污企业现场的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实施线下技

术核查、运维单位运维能力评估，及时发现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传输异常、超标排放、运维不规范、弄

虚作假等问题，为生态环境监管单位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管控提供技术支撑。 

 

恒值数据 

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连续6小时不变或变化微小的数据。 

 

脱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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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机数据是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现场端数据未能上传至监控平台、显示脱机状态即认定为数据缺失，

以监控平台显示的数据缺失信息为准。 

 

流量数据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在排放过程中的瞬时流量数据。 

4 监理内容 

现场核查 

4.1.1 监理对象 

监理对象包括： 

a) 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排污企业； 

b)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运维单位； 

c) 第三方环境检测单位。 

4.1.2 工作准备 

4.1.2.1 信息和人员 

信息和人员包括： 

—— 了解排污企业有关情况； 

—— 收集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信息； 

—— 确定现场核查人员。 

4.1.2.2 核查装备 

检查装备包括： 

—— 现场采样设备；  

—— 质控标准样品；  

—— 录音、照相、摄像器材；  

—— 安全帽、防静电服； 

—— 其他； 

4.1.2.3 安全事项 

安全事项包括： 

—— 佩戴安全帽、手套、防护鞋、护目镜、安全绳。 

—— 遵守企业安全管理要求，防爆区不携带手机，按照规定线路通行。 

—— 不记录与核查无关的数据、图片、视频。 

4.1.3 核查内容 

4.1.3.1 排污口 

排污口设置应符合HJ 1405的规定；应与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首次联网报送信

息、相关技术说明文件一致。 

4.1.3.2 采样点位 

4.1.3.2.1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 

采样点设置应符合HJ 353和HJ 494的相关规定。其采样位置应位于渠道计量水槽流路的中央，且采

样口采水的前端设在下流的方向；测量合流排水时，在合流后充分混合的场所采水。  

4.1.3.2.2 烟气（废气）自动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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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点设置应符合HJ 75、GB 16157和《污染源监控现场端建设规范（暂行）》的相关规定：  

—— 采样点位应优先选择在垂直管段；  

—— 采样点位应避开烟道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位。对于颗粒物 CEMS，宜设置在距弯头、阀门、

变径管下游方向不小于 4倍烟道直径，以及距上述部件上游方向不小于 2倍烟道直径处；对

于气态污染物 CEMS，宜设置在距弯头、阀门、变径管下游方向不小于 2倍烟道直径，以及距

上述部件上游方向不小于 0.5 倍烟道直径处；  

—— 若一个固定污染源排气先通过多个烟道后进入该固定污染源的总排气管时，采样点位应设置

在该固定污染源的总排气管上，或在每个烟道均设置采样点。 

4.1.3.3 监测站房 

监测站房应有空调、不间断电源或双路供电、灭火设备、给排水设施等。 

监测站房各项环境条件应满足仪器设备正常工作的要求。 

4.1.3.4 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状况 

4.1.3.4.1 各组成部分应处于完好状态，正常运转。视频监控、操作日志或者报警记录中应存在异常

情况。分析仪器产生的含有危险废物的废液应有专门收集装置。 

4.1.3.4.2 数据传输及存储应符合 HJ 212、HJ 75、HJ 354、HJ 1013、HJ 1403和 HJ 477的相关规定。  

—— 检查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应按要求正常工作并传输数据；  

—— 检查分析仪器数据、数采仪数据、监控中心数据应一致；  

—— 检查数据采集频次、均值计算、数据标记、手工监测数据录入、数据修约补遗等是否符合规

范要求，是否存在不合理取舍、修约、记录或者选择性评价数据等情况。查看分析仪与上传

数据是否一致，不一致的，检查数据传输线路、电流电压信号与数值对应关系应正常；  

—— 检查历史数据宜按规定保存。  

4.1.3.4.3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运行维护管理应符合 HJ 355的有关规定，烟气（废气）连续监测系

统运行维护管理应符合 HJ 75、HJ 1286 的有关规定。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维护记录，主要包括停运、故

障及其处理、耗材更换和校准比对记录等。检查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维护记录中校准、比对等数据与自动

监测设备中历史数据的一致性。查看分析仪中校准记录，检查校准偏差有无明显异常。  

4.1.3.4.4 查阅近期自动监测数据标记信息应符合《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标记规则》等相关文件

的要求。检查是否存在长期故障数据时段，故障期间应按要求开展人工监测，应按要求对无效数据时段

替代补遗。核查重污染天气应急、生产设施启停、治污设施故障、监督检查前后、超标上报异常数据标

记、校准比对前后等重点时段历史数据、档案记录及 DCS生产治污数据之间相符性。  
注： DCS为数字控制系统。 

4.1.3.4.5 检查自动监控设施运行参数应与首次联网报送信息一致。  

4.1.3.4.6 检查企业生产负荷及工况、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与自动监控设施显示数据变化的相关性，

特别是其变化趋势应符合逻辑。  

4.1.3.5 仪器参数 

自动监控仪器和数据采集传输仪器中参数设置应一致；参数设置与首次联网报送信息、有关技术说

明文件一致。模拟量采集时，应保证数据采集传输仪的采集信号量程设置、转换污染物浓度量程设置与

自动监测设备设置的参数一致。  

异常情形判别：  

—— 存在数据采集参数高限设置过低或低限设置过高情况；  

—— 参数设置与首次联网报送信息、有关技术说明文件不一致；  

—— 模拟量采集时，数据采集传输仪的采集信号量程设置、转换污染物浓度量程设置与自动监测

设备设置的参数不一致。 

4.1.3.6 线路连接 

自动监控仪器与数据采集传输仪器间的数据线路正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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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情形包括（不限于）以下情况：  

—— 数据采集传输仪与自动监控仪器间加装有不明的数据处理设备（如可编程控制器）或信号处

理设备（如滤波器等限制电流波动范围的设备）；  

—— 数据采集传输仪与通信设备（调制解调器、无线发射器、光纤通讯设备）之间连接其他不明

设备。  

—— 自动监控设施停止工作后，数据采集传输仪仍产生并自动发送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数据。 

4.1.3.7 数据传输 

数据传输的检查包括： 

—— 上位机与数据采集单元采集的实时数值应一致。  

—— 不应加装软件限制数据大小和调整数据。 

4.1.3.8 视频监控 

视频摄像头与视频刻录机正常连接，视频图像能够正常存储上传。  

异常情形包括（不限于）以下情况：  

—— 视频摄像头与视频刻录机正常异常，视频图像无法正常存储或存储时长与规定不一致。  

—— 视频刻录机异常存在异常报警。  

—— 远程无法查看实时及历史图像。  

—— 视频线路存在断档缺失情况。 

4.1.4 核查记录 

现场核查记录包括： 

—— 对生产、治污设施、自动监测设备及其附属设施和外围环境进行现场核查（勘察），固定、

提取与违法行为有关的污染物排放、比对核查结果的记录、篡改伪造或者干扰监测设备运行

等证据，现场录音、录像、照相；  

—— 由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有关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对自动监测设备技术性能指标进

行测试或者比对监测，出具能够证明监测数据准确程度的报告。 

—— 当事人的工商登记证明、排污许可证、法人代表相关证件；  

—— 当事人生产记录、环保设施运行记录、治污设施运行消耗物料记录、自动监测设备运维记录、

委托监测报告、自行监测报告等；  

—— 现场存放的稀释、吸收、吸附工具或固体、液体、气体等物质，U盘、U 盾、密码狗等用于实

施干扰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篡改伪造数据的各种证据材料；  

—— 监测设备采购合同，安装、调试检测、试运行、验收相关材料；  

—— 自动监测委托运维合同，运维管理体系文件、制度、操作规程等；  

—— 其他物证、书证。  

4.1.5 确认结果 

确认结果包括一些内容： 

—— 编写核查报告，总结核查发现和改进建议； 

—— 被监理对象在监理核查表上确认； 

——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核查表，参考表格见表 A.1、表 A.2。  

4.1.6 监理关键点 

核查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核查关键点应符合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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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核查关键点 

序号 具体问题类型 主要内容 

1 
自动监测设备运行 

维护不规范 

违反以下技术规范要求，但尚不构成弄虚作假或不正常运行自动监测设备环境违法行为

的情形： 

1.HJ 212 污染物自动监测监控系统数据传输技术要 

2.HJ 354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验收技术规范 

3.HJ 355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运行技术规范 

4.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5.HJ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6.HJ 1013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7.HJ 1286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8.HJ 1403 固定污染源废气一氧化碳和氯化氢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2 
自动监测设备 

不正常运行 

1.擅自停用、改变自动监测设备及其附属设备的全部或部分功能；擅自拆除转移、侵占

损坏自动监测设备及其附属设备或者对其断网断电，尚不构成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

的； 

2.未按相关技术规范要求采样，导致自动监测样品不具代表性，尚不构成篡改、伪造自

动监测数据的； 

3.未按照技术规范操作，导致自动监测数据明显失真的； 

4.污染物排放期间，自动监测设备未及时检修恢复正常运行的； 

5.自动监测设备故障导致数据缺失或严重失真连续 24h 以上，且未报告生态环境部门并

开展手工监测； 

6.现场开展手工实测出具的监测报告结果显示与自动监测数据比对严重失真的； 

7.停产后停运自动监测设备的企业，在恢复生产后，配套的自动监控设备未及时同步启

动，导致数据缺失的； 

8.其他人为原因造成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的。 

3 
自动监测

虚假标记 

自动监测虚

假标记 

根据《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标记规则》，虚假标记行为可认定为以逃避监管方式排

放污染物: 

1.数据标记为自动监测设备非正常状态，无法提供相应支撑材料的； 

2.自动监测设备故障产生的数据，擅自标记为有效数据的； 

3.数据标记为非正常工况，标记时段内的自动监测数据、实际工况参数与标记内容明显

不匹配的； 

4.其它虚假标记行为。 

自动监测数

据弄虚作假 

依据《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环发〔2015〕175号）之规定，

对相关行为予以甄别与认定，并确定其定性及处理意见。 

网络巡检 

4.2.1 监理对象 

污染源自动监控平台数据。 

4.2.2 工作准备 

按以下要求开展工作准备： 

—— 确定需要巡检的监测点位； 

—— 列出监测因子类型； 

—— 确定巡检频率； 

—— 巡检过程中要遵守数据安全标准。 

4.2.3 巡检内容 

4.2.3.1 平台数据 

超标数据、恒值数据、异常数据、脱机数据、流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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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 视频图像 

—— 视频巡检中发现视频监控出现系统无信号、信号连不上，或出现画面模糊、彩条等无法查看

现场情况的即认定为视频异常。 

—— 对摄像头进行人为遮挡、镜头故意未对准排放口、不定期对镜头进行调整方向等情况即认定

为视频作假。 

—— 监控视频记录了污染物治理设施及排放口的动态视频，要定期对视频进行回放，巡检是否存

在弄虚作假行为，如废水排放口用自来水、河水稀释，自动监控取样口安装保护套或干扰正

常取样的装置等。 

4.2.4 监理关键点 

监理关键点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内容： 

—— 对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识别数据趋势和异常点。 

—— 检查数据波动范围，识别超出正常范围的异常值。 

—— 异常数值与其他监测因子、记录报告的相符性。 

—— 通过技术手段综合分析发现的异常点。 

4.2.5 巡检文档 

每日巡检和月巡检记录包括： 

—— 在巡检记录表中记录巡检结果、发现问题及处理过程。 

—— 编写巡检报告，总结巡检发现和改进建议。 

—— 污染源自动监控网络巡检记录表，参考表格见表 A.3。  

运维评估 

4.3.1 评估对象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第三方运维单位。 

4.3.2 评估内容 

4.3.2.1 效果评估 

监理单位应协助生态环境监管单位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实际运行效果进行评估，主要包括对仪

器、软件、数据和信息安全等各类运行维护对象的状况进行调查和评价。 

4.3.2.2 能力评估 

监理单位宜对运维单位的运维能力进行评估，主要包括对运维人员资质、运维管理制度、实验分析

能力，备品备机的状况进行调查和评价。 

4.3.2.3 运行维护流程与规范性评估 

变更管理流程应规范，故障处理流程是否高效，问题事件预警机制是否完善，文档管理是否规范。 

4.3.3 评估关键点 

—— 制定运行维护评估管理体系，确定评估指标项。 

—— 监理单位应根据运维评估体系对运维服务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仪器状态、监测数据、

巡检服务、故障/问题处理、运行维护文档、用户满意度、应急处置、人员资质、公司制度、

备品备件等方面。 

—— 使用量化指标和事实数据支持评估结果。 

—— 根据政策、业务变化和新技术发展，动态调整评估指标。 

4.3.4 评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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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1 准备阶段：明确评估目标和范围；制定评估计划和评估指标；通知相关团队和人员。 

4.3.4.2 评估实施阶段：按照评估方法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记录评估过程中的问题和发现。 

4.3.4.3 分析阶段：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识别运维能力的强项和改进点。 

4.3.4.4 总结与报告：编写评估报告，总结评估结果；提出改进建议和行动计划。 

4.3.4.5 改进与跟踪：制定改进计划并分配责任；定期跟踪改进措施的执行情况。 

4.3.5 评估文档 

编写评估报告，总结评估结果和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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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监理常用表格 

表A.1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核查表（废水） 

基本 

信息 

企业名称  

所在区域  运维公司  

检查 

项目 
检查内容 

扣分及存在

问题 

采样 

点位 

1、采样位置位于渠道计量水槽流路的中央，且采样口采水的前端设在下流的方向  

每项 

2 分 
 

2、测量合流排水时，在合流后充分混合的场所采水 

3、视频监控图像能够覆盖整个排水口 

4、采样管线安装规范、各类管线标识清晰 

监测 

站房 

监测站房内应有视频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 90 日）、空调、不间断电源、灭

火设备、给排水设施，各项环境条件满足仪器设备正常工作的要求 

每项

2 分 
 

自动

监控 

系统

运行 

状况 

数据传输及存储 

1、分析仪器数据、数采仪数据、监控中心数据应一致，数据偏

差应小于 1% 

每项

5 分 
 

2、自动监测历史数据、设备运行维护记录等台账资料保存时间

不少于 5 年 

3、传输管理符合 HJ212 的有关规定 

4、数采仪禁止加装各类软件及额外硬件限制数据大小和调整数

据 

运行维 

护记录 

1、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维护管理符合 HJ355 规范的相关

规定 

每项

5 分 
 

2、自动监控设施备案信息运行参数与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联网

信息一致 

3、自动监控数据换算公式与有关国家技术规定应一致 

4、自动监测设备工作量程的上限值，设定值为许可排放限值的

2 到 3 倍 

5、自动监控设施仪器参数、标准曲线发生人为改变未向生态环

境部门报告 

6、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维护记录应包括停运记录、故障及其处理、

耗材更换等情况 

7、自动监测设备发生故障，无法在规定时限内修复的，启用经

校准的备机对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测。备机使用时长超过 30

日的，应进行单机性能验收 

8、各分析仪器产生的含有危险废物的废液有专门收集装置并有

台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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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

监测 

数据

相关 

性检

查 

企业生产负荷及工况、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与自动监控设施显示数据变化的相关性，

特别是其变化趋势应符合逻辑 

每项

10 分 
 

数据

异 

常检

查 

1、长期无正当理由无自动监控数据或上报无效自动监控数据 

每项

5 分 
 

2、自动监控数据长期在仪器分析方法检出限上下波动，且无合理解释 

3、自动监控数据变化幅度长期在某一固定值上下小幅波动，且无合理解释 

4、现场质控样比对或比对监测数值与同时段自动监控数值的误差超过 HJ354 规范的技

术指标范围 

5、自动监测数据标记不合理 

6、无正当理由频繁开展维护、校准自动监控设备 

其他

严 

重问

题 

1、故意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故意干预环境监测活动的正常开展，导致监测数据失真

的行为 
现场

不正

常运

行和

弄虚

作假

行为

则全

扣 

 

2、故意改动、干扰仪器设备的环境条件或运行状态或者删除、修改、增加、干扰监测

设备中存储、处理、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或者人为使用试剂、标样干扰仪器的行

为 

3、故意稀释排放或者旁路排放，或者将部分或全部污染物不经规范的排污口排放，逃

避自动监控设施监控的行为 

4、排污单位及其委托的第三方运维单位实施虚假标记， 导致传输至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的自动监测数据失真的行为 

5、故意伪造质控样数据、校准数据，用浓度高的标液校准低值的参数曲线行为和其他

作假的行为 

严格按照废水自动监控系统的技术规范（HJ353、HJ354、HJ355）运行 

其他问题备注： 

 

 

 

 

检查

人员

（签

字） 

 

企业

代表

及联

系电

话（签

字） 

 评价得分  
核查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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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核查表（废气） 

基本 

信息 

企业名称  

所在区域  运维公司  

检查 

项目 
检查内容 

扣分及存在

问题 

采样 

点位 

1、采样点位应选择在垂直管段和烟道负压区域 

每项

2 分 
 

2、采样点位应避开烟道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位，尽可能选择在气流稳定的断面，

且采样点位前直管段的长度应大于后直管段的长度 

3、视频监控图像能够覆盖整个采样平台 

4、采样探头和伴热管管线安装规范、温度达到（抽取式 120℃、热湿法 180℃以上）

要求、各类管线标识清晰 

监测 

站房 

监测站房内应有视频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 90 日）、空调、不间断电源、灭

火设备、排风扇或其他通风设施，各项环境条件满足仪器设备正常工作的要求  

每项

2 分 
 

自动

监控 

系统

运行 

状况 

数据传输及存储 

1、分析仪器数据、数采仪数据、监控中心数据应

一致，数据偏差应小于 1% 

每项

5 分 
 

2、自动监测历史数据、设备运行维护记录等台账

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 5 年 

3、传输管理符合 HJ212 的有关规定 

4、数采仪禁止加装各类软件及额外硬件限制数据

大小和调整数据 

运行维 

护记录 

1、废气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维护管理符合

HJ75、HJ1286 规范的相关规定 

每项

5 分 
 

2、自动监控设施备案信息运行参数与污染源自动

监控设施联网信息一致 

3、自动监控数据换算公式与有关国家技术规定应

一致 

4、自动监测设备工作量程的上限值，设定值为许

可排放限值的 2 到 3 倍 

5、自动监控设施仪器参数、标准曲线发生人为改

变未向生态环境部门报告 

6、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维护记录应包括停运记录、

故障及其处理、耗材更换等情况 

7、自动监测设备发生故障，无法在规定时限内修

复的，启用经校准的备机对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

测。备机使用时长超过 30 日的，应进行单机性能

验收 

8、吹扫系统电机正常工作、管路连接正常、压力

正常、净化风滤芯清洁，管壁无积灰及冷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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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

监测 

数据

相关 

性检

查 

企业生产负荷及工况、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与自动监控设施显示数据变化的相关性，

特别是其变化趋势应符合逻辑 

每项

10 分 
 

数据

异 

常检

查 

1、长期无正当理由无自动监控数据或上报无效自动监控数据 

每项

5 分 
 

2、自动监控数据长期在仪器分析方法检出限上下波动，且无合理解释 

3、自动监控数据变化幅度长期在某一固定值上下小幅波动，且无合理解释 

4、现场质控样比对或比对监测数值与同时段自动监控数值的误差超过 HJ75 规范的技

术指标范围 

5、自动监测数据标记不合理 

6、无正当理由频繁开展维护、校准自动监控设备 

其他

严重

问题 

1、故意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故意干预环境监测活动的正常开展，导致监测数据失真

的行为 
现场

不正

常运

行和

弄虚

作假

行为

则全

扣 

 

2、故意改动、干扰仪器设备的环境条件或运行状态或者删除、修改、增加、干扰监测

设备中存储、处理、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或者人为使用试剂、标样干扰仪器的行

为 

3、故意稀释排放或者旁路排放，或者将部分或全部污染物不经规范的排污口排放，逃

避自动监控设施监控的行为 

4、排污单位及其委托的第三方运维单位实施虚假标记， 导致传输至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的自动监测数据失真的行为 

5、故意伪造质控样数据、校准数据，用浓度高的标气校准低值的参数曲线行为和其他

作假的行为 

严格按照废气自动监控系统的技术规范（HJ75、HJ76、HJ1013、HJ1286）运行 

其他问题备注： 

检查

人员

（签

字） 

 
企业代表及联

系电话（签字） 
 评价得分  

核查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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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网络巡检表  

序号 巡检日期 企业名称 排口名称 异常情况 异常原因及处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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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运维评估报告 

类别 项目 评估要求 分值 得分 备注 

运维能力

（30

分）  

机构人员 

（8 分） 

第三方运维机构在开展运维业务行政区划范围内设有常驻机构，并具备开展日常办公、设备维修、

运维管理、远程查看数据等基本工作条件。不符合的扣 2 分。 

2 分     

每 20 个运维站点至少配备 2 名专业运维人员和 1 辆运维车辆。每少 1 名运维人员或 1

辆运维车辆扣 0.5 分，扣完为止。 
2 分     

保障运维工作的技术人员和现场运维人员取得污染源自动监测设施运维资格证书，持证

上岗。每发现 1 人不符合要求扣 0.5 分，扣完为止。 
2 分     

技术人员和现场运维人员与第三方运维机构或其母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在属地或第三

方运维机构母公司所在地缴纳社保。每发现 1 人不符合要求扣 0.5 分，扣完为止。 
2 分     

管理制度 

（5 分） 

建立质量控制管理体系、岗位责任、人员培训等制度，具有设备操作维护规程、定期巡

检制度、设备故障处置制度等。每少一种制度扣 1 分，扣完为止。 
4 分     

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污染源自动监测设施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运维操作方面的交

流培训，并记录相关情况。不符合的扣 1 分。 
1 分     

备品备机 

（8 分） 

在属地建有专门的备品备件库，备有常见自动监测设备耗材备件，建立自动监测设施备

品备件清单和出入库记录。无备品备件库的不得分；无备品备件清单的扣 1 分；无出入

库记录或记录与实际不符的扣 1 分。 

2 分     

根据所运维的重点排污单位站点监测因子情况，每种自动监测设备（水质、烟气和 VOC）

至少配备一套备机，其中废水备机包含分析仪、数采仪（工控机）、在线 pH 计、流量

计等；废气备机包含分析仪、数采仪（工控机）、采样探头、温压流一体机、湿度仪等。

每少一套备机扣 2 分，备机部件不全的每套扣 1 分，扣完为止。 

6 分     

档案管理 

（4 分） 

对所运维企业实行一企一档，并属地常驻机构内保存包括所运维（站点）企业的设备验

收记录、巡检维护记录、标样核查记录、校准校验记录、故障检修记录等资料。每 1

种资料缺失或不齐全扣 0.5 分，扣完为止。 

4 分     

实验分析 

（5 分） 

有废水运维站点的第三方运维机构应具备质控标样和试剂配置能力，或与具备配置能力

的单位签订供应合同。不符合的扣 1 分。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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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项目 评估要求 分值 得分 备注 

质控标样和试剂的配置日期、编号等配置记录有据可查，保存有原始配置记录。不符合

的扣 2 分。 
2 分     

自建实验室或合作实验室应保存 TOC 转成 COD 的转换记录、原始数据和仪器历史数据溯

源。不符合的扣 1 分。 
1 分     

有实验室废液等危险废物储存场所、处置合同和台账记录。不符合的扣 1 分。 1 分     

现场核查 

（50 分） 

对全市所有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站点开展现场核查，填写《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核查

表》并打分（100 分制）。所有被检查站点（企业）得分的平均值折算为 50 分制，作

为此项得分。 

50 分     

数据质量 

（20 分） 

所运维站点的数据总有效传输率低于 98%的，每低 1%扣 1 分（不足 1%按 1%计），扣完

为止。 
5 分     

数据有效传输率不低于 95%的运维站点比例低于 100%的，每低 1%扣 2 分（不足 1%按 1%

计），扣完为止。 
5 分     

因质控、校准、仪器故障等原因未按要求及时、如实、规范在平台标记（未涉及虚假标

记）导致被下发异常督办，或因仪器故障原因导致自动监控点位数据超标被下发超标督

办的，每起扣 0.5 分，扣完为止。 

10 分     

扣分项 
第三方运维机构因运维不规范、弄虚作假、虚假标记被行政处罚，或因自身原因导致排污单位污

染源自动监控设施不正常运行而被行政处罚的，每起扣 15 分。 
    

加分项 
1.提供所运维站点（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不正常运行等线索并查实的，每起加 2 分。 

2.提供所运维站点（企业）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等线索并查实的，每起加 5 分。 
    

否决项 
第三方运维机构或其工作人员实施或参与实施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被移交公安机关刑事立案

的，考核结果直接评定为 E。 
    

评估人员   评估日期   企业负责人签字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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